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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稱 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證管理辦法 

修正日期 民國 102 年 08 月 20 日

法規類別 行政 ＞ 衛生福利部 ＞ 食品藥物管理目

歷史法規 食品暨相關產品查驗登記暨許可證管理辦法(90.12.03)

名  稱  食品暨相關產品查驗登記暨許可證管理辦法(民國 90 年 12 月 03 日 )

第 1 條  
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 (以下簡稱本法) 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 
本辦法所稱查驗登記，係指審查、檢驗、登載有關事項及核發許可證。 
前項登載依產品類別及特性得包括下列有關事項： 
一  中文及外文品名。 
二  原料成分。 
三  包裝。 
四  原廠名稱及地址。 
五  申請廠商名稱及地址。 
六  許可證有效期限。 
七  其他登記事項。 
第一項所稱許可證，係指經查驗登記所核發之許可證件或許可文件。 

第 3 條  
食品業者向行政院衛生署 (以下簡稱本署) 申請查驗登記時，應備具申請 
書，繳納審查費、檢驗費、證書費，並依產品類別及特性分別檢附下列一 
部或全部證件： 
一  產品成分含量表、規格表、檢驗方法、檢驗成績書、營養成分分析表 
    、製程作業要點資料。 
二  完整技術性資料。 
三  標籤、包裝、中文標示、說明書、樣品、實物照片。 
四  申請輸入查驗登記者，原廠為合法製售工廠之官方證明文件、委託書 
    。 
五  申請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。 
六  其他必要之文件。 

第 4 條  
申請查驗登記，經本署審查通過通知領取許可證者，應於二個月內前來領 
取，逾期未領視同放棄，由本署逕予註銷該許可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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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3,287,179 3,331,776 4,104 148,742

第 5 條  
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向本署申請之許可證，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五 
年，由本署依產品類別及特性公告指定之；期滿仍需展延者，應於期滿前 
三個月內，備具申請書、許可證及本辦法第三條所定一部或全部證件，向 
本署申請核准展延，並繳納審查費。但每次核定展延，期間不得超過五年 
。逾期未申請或不准展延者，廢止其許可證。其應換發新證者，並應繳納 
證書費。 

第 6 條  
許可證之登記事項如有變更，應備具申請書、許可證及本辦法第三條所定 
一部或全部證件，向本署申請變更登記，並繳納審查費。其應換發新證者 
，並應繳納證書費。 
前項申請屬變更品質者，應另檢附樣品並繳納檢驗費。 

第 7 條  
許可證辦理移轉時，應備具申請書及本辦法第三條所定一部或全部證件， 
向本署申請移轉登記，並繳納審查費、證書費。 

第 8 條  
許可證如有污損或遺失，應敘明理由，備具申請書及本辦法第三條所定一 
部或全部證件，向本署申請換發或補發，並繳納審查費、證書費。污損者 
應同時將原證繳銷，遺失者，應申請將原證註銷。 
前項申請換發或補發之許可證，其有效期間以原證為準。 

第 9 條  
經依本法規定，公告禁止其製造或輸入者，廢止原許可證。 

第 10 條  
食品業者基於業務之考量，得敘明理由，備具申請書、許可證及有關證件 
，向本署申請註銷。經核定後由本署公告註銷許可證。 

第 11 條  
食品業者申請查驗登記及許可證之換發、補發、展延、移轉、註銷、登記 
事項變更，經本署通知送驗或補送文件者，應於二個月內辦理，必要時得 
申請延期一個月，逾期未辦視同放棄，由本署逕予結案。 

第 12 條  
本辦法所定查驗登記事項，其申請書之格式、申請書應載明之事項、申請 
案應檢附之證件及許可證之格式，由本署定之。 

第 13 條  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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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網站係提供法規之最新動態資訊及資料檢索，並不提供法規及法律諮詢之服務。

若有任何法律上的疑義，建議您可逕向發布法規之主管機關洽詢，或參考本網站為民服務單元。

本網站法規資料係由政府各機關提供之電子檔或書面文字登打製作，若與各法規主管機關之公布文字有所不同，仍以各
法規主管機關之公布資料為準。

全國法規資料庫之內容每週五定期更新，當週發布之法律、命令資料，將於完成法規整編作業後，於下週五更新上線。

法規整編資料截止日：民國 106 年 11 月 17 日

建議將畫面解析度設定為1024*768

本網站由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維運管理...


